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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大 学 文 件  
 

 

校发〔2018〕165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河  南  大  学 

关于印发《河南大学先进实验室评选办法》

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    《河南大学先进实验室评选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

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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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先进实验室评选办法 

 

第一条 实验室是教学、科研、创新人才培养和一流学科建

设的支撑平台。为了加强实验室建设，交流实验室管理经验，表

彰先进，肯定成绩，规范管理，根据《河南大学实验室工作规程》

《河南大学教学实验室效益考核办法》《河南大学科研实验室建

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《河南大学大型设备开放共享管理办法》《河

南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的相关要求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参评范围 

全校各级各类实验室(含工程中心）。 

第三条 评选条件 

1.实验室管理体制健全，具有结构合理、人员精干的管理和

教学、科研队伍，能高质量完成实验室主管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。 

2.实验室规章制度齐全，且能模范执行学校有关实验室 管

理和仪器设备管理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3.实验室基础设施完备、布局合理、环境优良。仪器设备使

用与维护良好，能最大限度地为教学、科研服务。 

4.大型设备开放共享程度高、工作机时饱满、配套管理办法

完备。 

5．实验室重视安全教育，应急设施和措施完备。近两年内

无设备及人身伤害事故；贵重仪器设备、有毒有害物品的使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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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管责任到人。 

6.实验室在教学实验室效益考核及科研实验室年度考核中

表现突出。 

7.以教学为主的实验室，教学任务饱满，教学效果良好， 尤

其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，在实验教学内 容、方

法上能不断探索和改革，获得较为突出的理论和实践 成果。 

8.以科研为主的实验室（工程中心），除完成教学任务外，

在平台立项建设、评估、验收等方面上取得良好成效；在承担和

完成科研项目、成果产出和转化、研究生培养等方面成绩突出。 

第四条 评选办法 

1.河南大学先进实验室每两年评选一次，参评实验室填写

《河南大学先进实验室评审表》，由各学院（部门、独立科研平

台）组织初评和推荐。 

2.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评审，评审结果经公示后上报主

管校长审批。  

第五条 奖励办法 

 被评为先进的实验室，学校将颁发匾牌、证书，并在今后的

建设发展中给予重点支持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河南大学先进实验室评选办

法（暂行）》（校行字[2002]35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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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大学先进实验室评审表 

 

实验室（中心）名称  负责人  

类别（填“科研或教学”）  依托学院/单位  

近 

两 

年 

工 

作 

总 

结 
（可加页） 

（在实验室管理、制度建设、基础条件、仪器设备管理、大型设备共享、实验

室安全、教学或科研等方面的主要成效）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推荐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实 验 室

与 设 备

管 理 处

审 批 意

见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部门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